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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2015年度加油站行业发展规划（调整）公示
根据省商务厅对我市“十二五”加油站行业发展规划的批复及县区年度加油站发展规划

的实际需求，现将我市
2015

年度加油站行业发展规划（调整）公示如下。如有异议，请于登报
之日起一周内与信阳市商务局联系。

联系电话：

3019529

信阳市商务局
2015

年
8

月
17

日

序号 所属县区 详细地址 隶属关系
1

信阳工业城 信阳工业城刘洼村
312

国道南侧 社会
2

光山县 光山县寨河吴大店村
312

国道南侧 社会

公 示
按羊山新区请示及市政府批示意见，市规划局与羊山

新区规划局对羊山新区新十八大街东侧、市人防办南侧地
块“控规”调整方案召开了专家论证会。现公示如下：

羊山新区新十八大街东侧、市人防办南侧用地在“控
规”中原为行政办公用地，面积约

15

亩。平桥区法院原拟在
该宗地建设前进审判庭项目， 因资金及国家政策原因，平
桥区法院要求在原拟划拨土地上缩减面积， 仅留约

1

亩土
地建设前进审判法庭，其余用地由新区收回。对收回的约
14

亩土地，现拟调整“控规”指标为商住用地（商业占
20%

）、

容积率不大于
3.5

、 建筑密度不大于
35%

、 绿地率不小于
35%

、限高
80

米。

如对以上调整有异议， 请于
2015

年
9

月
11

日前以书面
形式告知羊山新区规划管理局办公室， 公示期内如无异
议，我局将依法变更以上内容的规划指标。

电话：

6651886

信阳市羊山新区规划管理局
2015

年
8

月
21

日

公 示
按羊山新区请示及市政府批示意见， 市规划局与羊山

新区规划局对羊山新区新六大街以西、 新七大道南侧地块
“控规”调整方案召开了专家论证会。现公示如下：

羊山新区拟对新六大街以西、 新七大道南侧区域进行
棚户区改造，改造区域面积约

71

亩。因该区域拆迁量较大，

为满足拆迁及开发需要， 羊山新区拟对该
71

亩拟改造土地
“控规”进行调整，拟调整指标为商业不大于

60%

、居住不小
于
40%

， 容积率
4.5

， 建筑密度不大于
35%

， 绿地率不小于
30%

，限高为
90

米。

如对以上调整有异议，请于
2015

年
9

月
13

日前以书面形
式告知羊山新区规划管理局办公室，公示期内如无异议，我
局将依法变更以上内容的规划指标。

电话：

6651886

羊山新区规划管理局
2015

年
8

月
22

日

声明
●

兹有信阳市鑫丰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位于信阳市河
区金牛山街道办事处十八里庙村的一宗地， 使用权面积
4973.8

平方米，其国有土地使用证
[

证号：信市国用（

2008

）第
20597

号
]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

兹有固始明洁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证
号：

411525000003845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

兹有信阳市河区登路普户外休闲运动专卖店发票
10

份（发票代码：

141001320043

， 发票号：

37881886 -

37881895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

兹有信阳市河区正宏防水材料经营部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

J5150000210401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兹有信阳亨祥企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经公司全体股

东大会研究决议通过，拟向当地工商部门申请注销，请与公
司有关的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信阳亨祥企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25

日

公告
该受助

人员为男性，

个人信息不
详。因病抢救
无效，

2015

年
8

月
23

日
病故于新乡

市精神病院。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

0376-6552041

信阳市救助站
2015

年
8

月
24

日

国家公布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

遗址和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

新华社北京
８

月
２４

日电为隆
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经党中央、国
务院批准，国务院发出通知，公布第二
批
１００

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
录；民政部发出公告，公布第二批

６００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

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
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为挽救民族
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
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彪
炳史册的贡献。自

１９３１

年九一八事变
中国人民揭开局部抗战的序幕，到
１９４５

年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中国人民
在亡国灭种威胁的危难关头，同仇敌

忾、浴血奋战，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
雄凯歌，涌现出一大批抗日英烈和众
多英雄群体。他们身上展现的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

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不畏强暴、血
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
不拔的必胜信念，永远是中国人民弥
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他们的伟大功

绩，与日同辉、永载史册。

国务院通知指出，各地区、各有
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抗战纪念设施、

遗址的保护管理，做好抗战史料文物
和英烈事迹的发掘整理、宣传陈展工
作，广泛组织开展群众性拜谒、参观
活动，教育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
年充分认清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犯下

的罪行， 牢记中华民族抵御侵略、奋
勇抗争的历史以及中国人民为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巨大民族
牺牲和重要历史贡献，学习宣传抗日
英烈的英雄事迹，大力弘扬伟大的民
族精神和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民族
凝聚力、向心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8

月
12

日，三军仪仗队旗手和护旗兵在阅兵训练基地进行严格训练。

抗战胜利
70

周年阅兵共有
11

个徒步方队， 编为
1

个护旗方队、

3

个端枪方队、

7

个挂枪方队，按
照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游击队

4

个模块编组，受阅序列依次为：“狼牙山五壮士”“平型
关大战突击连”、百团大战“白刃格斗英雄连”、夜袭阳明堡“战斗模范连”“雁门关伏击战英雄连”

“刘老庄连”“攻坚英雄连”“东北抗联”“华南游击队”、武警部队抗战英模部队方队。

新华社记者查春明摄

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中心将从8月27日开始对外接待服务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4

日电记者从有
关方面获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新闻中心
将从

8

月
27

日开始对外接待服务。新闻中心

设在北京梅地亚中心宾馆。 新闻中心将热
情地为前来采访纪念活动的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记者和外
国记者办理采访证件，受理采访申请，安排

记者采访纪念活动， 并为记者的采访报道
提供便利的信息服务和必要的技术保障。

新闻中心网站（

www.kzjn70.cn

）和微
信公众号（

kzjn70

）将于
8

月
25

日开通。

走进胜利日大阅兵徒步方队

为

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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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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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障

全国人大常委会
２４

日开始第三次审议刑法修正案
（九）草案，备受关注的嫖宿幼女罪有望被取消。这对完
善刑法体系，进一步尊重和保护幼女的相关权益，具有
重要积极意义。

这些年来， 无论是
２００９

年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

２０１１

年陕西略阳嫖宿幼女案， 还是
２０１２

年浙江永康嫖
宿学生案，每次案件发生之后，“嫖宿幼女”的罪名都会
挑动公众的敏感神经。 厘清其与强奸罪等相关罪名的
关系，让法治更加科学完备，切实发挥出针对幼女犯罪
的打击作用，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心声。

主张废除嫖宿幼女罪者主要认为， 嫖宿幼女罪避
重就轻。在性侵案件中，幼女本就是受害者，如果再贴
上“嫖宿”所对应的“卖淫”标签，则是对受害者的二次
伤害。主留的一些人士认为，伤害幼女性质恶劣，单列
罪名有助于加强保护， 嫖宿幼女罪的起刑点比强奸罪
要高，惩罚力度更大，所以值得保留。

不可否认，此次拟取消嫖宿幼女罪，是相关方面对
民意的顺应与调和，是法律的进步和完善。历史地看，

嫖宿幼女罪
１９９７

年从强奸罪中分离出来， 有着针对幼
女犯罪增多的特殊时代背景。此次拟取消嫖宿幼女罪，

减少“嫖宿”字眼给社会公众特别是受害人家属的不必
要伤害， 是对法律条文的一种纠偏， 无疑也是一种进
步，正是法治建设从我国国情出发、同改革开放不断深
化相适应的具体体现。

取消嫖宿幼女罪，并不意味着保护幼女的减弱。正
如一些专家所建议的， 从法律上要进一步加强对幼女
的保护， 特别是从量刑上对心存侥幸的犯罪分子形成
震慑，仍是法律要进一步完善的努力方向。诸如对这一
类行为在归于强奸罪的基础上，通过司法解释，将其细
化为奸淫幼女行为来从重处罚，这些意见都值得重视。

保护好幼女是法律的职责， 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顺应时代要求和民众呼声，让法治更加科学完备，

才能呵护好稚嫩的蓓蕾， 为广大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
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新华社北京

８

月
２４

日电）

我国拟修法保障公众

实名举报排污权利

新华社北京
８

月
２４

日电
（记者崔静倪元锦） 大气
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

２４

日提
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六次会议进行三审。草案新
增加规定，对实名举报排污的
公众，环保主管部门和其他负
有大气环保监管职责的部门
应当反馈处理结果等情况。

为了保障公民参与和监
督大气环境保护的权利，草案
规定，环保主管部门和其他负
有大气环保监管职责的部门
应当公布举报电话、电子邮箱
等，方便公众举报；接到举报
的，应当及时处理并对举报人
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对实名
举报的，应当反馈处理结果等

情况，查证属实的，对举报人
给予奖励。

草案要求，举报人举报所
在单位的， 该单位不得以解
除、变更劳动合同或者其他方
式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

此外，为了保障公民依法
享有获取大气环境信息的权
利，草案规定，大气环境质量标
准、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应当
供公众免费查阅、下载，重点排
污单位名录应当向社会公布。

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孙
佑海认为，草案通过更多手段
推动信息公开，让公众拥有知
情权和监督权，有助于降低环
境保护管理成本，提高环境保
护管理实效。

我国拟修法对作弊

考生停考1年至3年

新华社北京
８

月
２４

日电
（记者刘奕湛吴晶）

２４

日，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教
育法律一揽子修正案（草案）》明
确对考生作弊可以取消考试成
绩、停止参加考试

１

年至
３

年。

草案指出，考生在国家教
育考试中有非法获取考试试
题或者答案、携带或者使用考
试作弊器材、抄袭夹带、由他
人冒名顶替等以弄虚作假方
式获得考试成绩的作弊行为
的，由组织考试的教育考试机
构工作人员在考试现场采取
必要措施予以制止或者终止
其继续参加考试；组织考试的
教育考试机构可以取消其相
关考试资格或者考试成绩；情
节严重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
令停止参加相应国家教育考
试
１

年至
３

年。

草案明确，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在国家教育考试中有组织
作弊， 或者通过提供考试作弊
器材、 替人代考等方式为作弊
提供帮助或者便利， 或者有在
考试结束前泄露、 传播考试试
题或者答案等严重扰乱考试秩
序行为的，有违法所得的，由公
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
法所得

１

倍以上
５

倍以下罚款；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
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有本款规定行为
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草案指出，举办国家教育
考试，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考
试机构疏于管理，造成考场秩
序混乱、 作弊情况严重的，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

新
华
时
评

□

新华社记者李思远潘强

信阳日报社宣


